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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0� � � � � �证券简称：恒生电子 公告编号：2025-087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恒生电子”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蒋建圣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蒋建圣先生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投资委员会委员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 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蒋建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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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蒋建圣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蒋建圣先生的辞职

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亦不会对公司的规范运

作和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蒋建圣先生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并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则的规定。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中设置1名职工

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蒋建圣先生

（简历请见附件一）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经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现任非职工代表董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蒋建圣先生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 其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附件一：

蒋建圣，男，1971年出生，先后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蒋建圣先生系恒

生电子的联合创始人，20多年来对金融服务行业具有深刻的理解和丰富的管理经验，现任公司职工代表

董事。

证券代码：000045、200045� �证券简称：深纺织A、深纺织B� �公告编号：2025-55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会所提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3日， 上午9:15－9:25、9:30－

11:30、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3:00中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3号深纺大厦A座六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刚

6、会议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股东会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15人，代表股份255,670,1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0.4756％。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250,198,46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9.395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3人，代表股份5,471,7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803%。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14人，代表股份255,658,1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0.4733％。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250,198,46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395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2人， 代表股份5,459,70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779％。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B股股东共1人，代表股份12,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现场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2,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24%。

4、公司部分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

东

255,670,177 255,054,077 99.7590% 571,400 0.2235% 44,700 0.0175%

其中：

A股股东

255,658,177 255,042,077 99.7590% 571,400 0.2235% 44,700 0.0175%

B股股东 12,000 12,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股）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中小股东 21,600,741 20,984,641 97.1478% 571,400 2.6453% 44,700 0.2069%

其中：

A 股 股

东

21,588,741 20,972,641 97.1462% 571,400 2.6467% 44,700 0.2071%

B股股东 12,000 12,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胡相伟、赵航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5－076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代“长安信托·中保投1号信托”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紫光股份有限公司157,304,3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50%）的股东长安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长安信托·中保投1号信托（以下简称“长安信托·中保投1号信托” ）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8,600,798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代“长安信托·中

保投1号信托” ）的《减持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告知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计划股东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中保投1号信托。

2、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长安信托·中保投1号信托持有公司股份157,304,39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50%。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股份的具体安排

1、减持原因：基于长安信托·中保投1号信托的资金安排需求。

2、股份来源：长安信托·中保投1号信托所持股票来源于协议受让，并于2025年1月15日完成过户登

记手续。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

4、减持数量及比例：按照目前公司的总股本，预计所减持股份数量合计将不超过28,600,798股，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应对该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

5、 减持期间：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自2026年1月16日至2026年4月15

日）。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长安信托·中保投1号信托未作出过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长安信托·中保投1号信托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将结合市场情况、股价表现以及相关规定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以及

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际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长安信托·中保投1号信托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备查文件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代“长安信托·中保投1号信托” ）出具的《减持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600726� � 900937� � � �证券简称：华电能源 华电B股 公告编号：2025-051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街209号公司本部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60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508,811,34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508,723,441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87,9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313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2.312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郎国民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8人，董事魏宁因工作原因未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付璐璐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修订《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07,350,540 99.9789 1,106,601 0.0170 266,300 0.0041

B股 14,500 16.4960 73,400 83.504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507,365,040 99.9777 1,180,001 0.0181 266,300 0.0042

1.02议案名称：修订《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规定》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07,381,540 99.9793 1,091,601 0.0167 250,300 0.0040

B股 14,500 16.4960 73,400 83.504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507,396,040 99.9782 1,165,001 0.0178 250,300 0.0040

2.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452,784 97.8841 1,454,701 1.8150 241,100 0.3009

B股 14,500 16.4960 73,400 83.504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78,467,284 97.7950 1,528,101 1.9044 241,100 0.3006

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07,330,640 99.9786 1,148,501 0.0176 244,300 0.0038

B股 14,500 16.4960 73,400 83.504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6,507,345,140 99.9774 1,221,901 0.0187 244,300 0.0039

4.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705,084 98.1989 1,193,801 1.4894 249,700 0.3117

B股 14,500 16.4960 73,400 83.504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78,719,584 98.1094 1,267,201 1.5793 249,700 0.311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的议

案

78,467,284 97.7950 1,528,101 1.9044 241,100 0.3006

4

关于预计公司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78,719,584 98.1094 1,267,201 1.5793 249,700 0.311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根据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

通过，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2、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2、4涉及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华电煤业集

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700,583,482股，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股份4,727,991,374股，已回避表决。 其他股东均为中小投资者。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绒绒和王立欢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人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600011� � � � � � � �证券简称：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2025-071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6号华能大厦A1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9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9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740,182,62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269,285,21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470,897,4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04691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2.67700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369911

(四)表决方式及会议主持情况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公司董事长王葵先生作为会

议主席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列席5人，董事杜大明、周奕、李来龙、李进、曹欣、高国勤、丁旭春、王剑锋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会议，独立

董事贺强、党英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黄朝全列席了会议；其他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68,501,212 99.990519 704,501 0.008520 79,501 0.000961

H股 1,470,374,705 99.964464 522,701 0.035536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9,738,875,917 99.986584 1,227,202 0.012600 79,501 0.00081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与华能集团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4,488,946 99.937146 930,601 0.057605 84,801 0.005249

H股 1,020,893,405 99.999608 4,001 0.000392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635,382,351 99.961334 934,602 0.035449 84,801 0.00321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至2028年与天成租赁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4,423,446 99.933092 947,901 0.058675 133,001 0.008233

H股 1,020,874,705 99.997776 22,701 0.002224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2,635,298,151 99.958140 970,602 0.036815 133,001 0.005045

4、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寇尧洲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62,866,450 99.922378 6,302,363 0.076214 116,401 0.001408

H股 1,420,455,102 96.571872 50,423,604 3.428128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9,683,321,552 99.416413 56,725,967 0.582392 116,401 0.001195

5、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张羡崇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68,417,812 99.989511 713,901 0.008633 153,501 0.001856

H股 1,470,874,705 99.999728 4,001 0.000272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9,739,292,517 99.991054 717,902 0.007370 153,501 0.00157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聘任公司2026

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1,646,714,

545

99.952413 704,501 0.042761 79,501 0.004826

2

《关于公司2026年与

华能集团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1,614,488,

946

99.937146 930,601 0.057605 84,801 0.005249

3

《关于公司2026年至

2028年与天成租赁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614,423,

446

99.933092 947,901 0.058675 133,001 0.008233

4

《关于增补寇尧洲女

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641,079,

783

99.610393

6,302,

363

0.382542 116,401 0.007065

5

《关于增补张羡崇先

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

议案》

1,646,631,

145

99.947350 713,901 0.043333 153,501 0.00931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2、3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财资

管理有限公司、华能结构调整1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等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该等关联股东所持股份总数为7,257,376,866股，不计入参

加第2、3项议案表决的股份总数。

在本次股东会审议前，第5项议案涉及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经经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卞昊、史津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3、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本公司H股证券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被委任为会议的点票监察员。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0711� � � � � � � � �证券简称：ST京蓝 公告编号：2025-099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收购

NORTH� WEST� VANADIUM� PROPRIETARY�

LIMITED� 51%股权暨签署《收购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科技”“公司” ）为结合公司海外业务拓展及经营发展需

要， 拟以1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位于南非共和国的NORTH� WEST� VANADIUM� PROPRIETARY�

LIMITED（以下简称“NWV”“目标公司” ） 的51%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

2.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整体利益，但公司对海外目标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整合、协同发展

能否顺利实施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目标公司可能存在盈利能力不及预

期及其他经营风险。 本次交易预计不对公司2025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

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股东会审议。

4.本次交易尚未完成，资产的交割、过户、所有权变更等事项的顺利完成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该项目

属于海外业务，与国内项目相比存在更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另外，本次交易标的已取得专属矿产勘探

权，尚未取得采矿权，距离实现商业开采并产生经济回报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 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的

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

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致力于稀有金属提取的核心战略、 以及利用公司所积累的优势而积极拓展海外资源的长

期策略， 京蓝科技拟以1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位于南非共和国的NORTH� WEST� VANADIUM�

PROPRIETARY� LIMITED的 51%股权，目标公司的主要资产为编号NW30/5/1/1/2/13240PR的专属

钒钛磁铁矿矿产勘探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成为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目标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

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收购

NORTH� WEST� VANADIUM� PROPRIETARY� LIMITED� 51%股权暨签署 〈收购协议书〉 的议

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一）

1.名称：VS� MADLELA� FAMILY� TRUST

2.类型：家族信托

3.注册号：(Registration� No.� IT20516/2014)

（二）

1.名称：BELENOS� HOLDINGS� PTY� LIMITED

2.公司类型：一家根据南非共和国法律注册的私营公司

3.注册号：(Registration� No.� 2017/650410/07)

（三）

1.名称：BOCASOLVE� PTY� LIMITED

2.公司类型：一家根据南非共和国法律注册的私营公司

3.注册号：(Registration� No.� 2024/508488/07)

三、交易标的主要情况

1.名称：NORTH�WEST� VANADIUM� PROPRIETARY� LIMITED

2.公司类型：一家根据南非共和国法律注册的私营公司

3.注册号：(Registration� No.� 2018/020723/07)

4.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册 注册号 持股比例

1 VS�MADLELA�FAMILY�TRUST No.�IT20516/2014 34%

2 BELENOS�HOLDINGS�PTY�LIMITED No.�2017/650410/07 33%

3 BOCASOLVE�PTY�LIMITED No.�2024/508488/07 33%

5.主要资产

目标公司的主要资产为编号NW30/5/1/1/2/13240PR�的专属钒钛磁铁矿矿产勘探权，在契约区域

内（共计 1,218.19公顷土地），对稀土、锌矿石、铜矿石、锰矿石、钽/铌矿石、钒矿石、铂族金属、铁矿石、

金矿石、镍矿石和铌（钶）进行独家勘探的权利。

6.主要财务指标

NORTH� WEST� VANADIUM� PROPRIETARY� LIMITED� 截至2025年2月28日主要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南非兰特）

项目 2025年2月28日

资产总额 175,474

负债总额 611,977

项目 2024年3月1日至2025年2月28日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10,078

四、标的公司矿产分析结果

根据GLADIUM�MINING� CC公司于2025年12月出具的矿产价值分析报告， 对NWV所属矿床现

场采集的大量样本进行地质分析后表明：测试岩石或土壤中五氧化二钒（V2O5）的平均含量在1.80%

至1.86%之间；同时将磁铁矿精矿的有价元素含量与邻近的瓦梅特科（Vametco）矿床进行测试对比后

发现，二者品质基本相当；该矿总矿石量约为1.016亿吨。

五、拟签署《收购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基本方案

收购方（买方）：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卖方）：由三家主体共同作为卖方，分别为VS� MADLELA� FAMILY� TRUST、BELENOS�

HOLDINGS� PTY� LIMITED、BOCASOLVE� PTY� LIMITED。

目标公司：NORTH�WEST� VANADIUM� PROPRIETARY� LIMITED（简称“NWV” ）。

收购标的：收购NWV公司 51%的股权。

交易对价：总额为 100万美元。

（二）交易完成的前提条件

本次交易协议的完成，取决于以下各项条件的同时满足：

1.买方尽职调查：买方拥有自协议签署之日起60天的独家尽职调查期。 买方需在此期限内书面确认

对调查结果满意，否则交易可终止；

2.中国境外投资审批：买方须在签署日起120天内，完成其境外投资所必需的中国境内相关政府部

门的审批、备案或登记程序；

3.南非矿业主管部门批准：交易必须获得南非矿产能源部依据《矿产与石油资源开发法》就本次股

权转让导致目标公司控制权变更出具的批准；

4.目标公司内部程序：目标公司董事会需通过决议，批准本次股份出售、现任董事及秘书辞任，并任

命买方提名的董事。

（三）支付与交割安排

支付时点：全部收购款项将于交割日支付。

交割流程：双方将于所有先决条件满足后的约定日期（交割日）会面，完成最终手续。 卖方需向买方

交付一套完整的“所有权文件” ，主要包括：

1.股份证书及已签署的股份转让表格；

2.公司现任董事、秘书及公职人员的无条件辞职信；

3.公司备忘录、注册证书、股东名册、会议记录簿等法定簿册；

4.核心资产探矿权（编号： NW30/5/1/1/2/13240PR）的原始登记证明文件；

5.证明公司资产与存货的清单。

（四）卖方的核心承诺与保证

卖方就目标公司截至交割前一日的状态作出实质性保证，主要内容涵盖：

1.公司权属：保证股权结构清晰，除本次交易外，不存在任何未披露的期权、质押或第三方权利；

2.财务状况：保证公司账簿记录真实、准确，且自协议签署后至交割前，公司财务状况不会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

3.核心资产：特别保证目标公司所拥有的探矿权是合法取得、完整有效、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权属

争议或被撤销的风险；

4.合规运营：保证公司业务运营，特别是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土地使用及税务申报等方面，符合所

有适用法律法规，且不存在未决的重大诉讼或纠纷；

5.过渡期承诺：卖方承诺，自协议签署至交割期间，目标公司将在正常业务过程中经营，未经买方事

先书面同意，不得从事异常交易或承担额外债务。

（五）违约责任与争议解决

1.违约救济：若一方违约，并在收到守约方书面通知后7日内未能纠正，守约方有权要求强制履行、终

止协议并索赔损失。 若卖方违反保证条款且情节严重，买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2.争议解决：双方约定，因本协议产生的争议可提交南非仲裁基金会,在约翰内斯堡进行仲裁。 但协

议也明确，任何一方均无义务必须仲裁，可直接选择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影响

公司本次拟收购NORTH�WEST� VANADIUM� PROPRIETARY� LIMITED� 51%股权，系海外业

务拓展及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取得NWV钒钛磁铁矿的探矿权，有利于公司今后利用该钒钛磁铁矿储量

较大、钒和铁品位较高、且与之相连属于同一矿脉的瓦梅特科（Vametco）钒钛磁铁矿已露天开采多年

可作为NWV矿的品质与开采难度之参照的优点， 物色钢铁工业背景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该钒钛磁铁

矿，并从中提取较高价值的钒、钛等稀有金属，增加公司拥有的稀有金属资源量，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对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七、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未完成，资产的交割、过户、所有权变更等事项的顺利完成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该项目属

于海外业务，与国内项目相比存在更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另外，本次交易标的已取得专属矿产勘探权，

尚未取得采矿权，距离实现商业开采并产生经济回报具有较长时间周期。 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的后续进

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决策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拟签署的《收购协议书》；

2.《矿产价值分析报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711� � � � � � � � �证券简称：ST京蓝 公告编号：2025-100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12月

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位，实到董事7位，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7位。

3.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马黎阳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收购NORTH� WEST� VANADIUM� PROPRIETARY� LIMITED� 51%

股权暨签署〈收购协议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拟收购NORTH� WEST� VANADIUM� PROPRIETARY� LIMITED�

51%股权暨签署〈收购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9）。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776� � � � � � �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25-05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也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下午14:30时开始；

（2）A股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http:

//wltp.cninfo.com.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上

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40楼4008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林传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公司股东出席情况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7,605,845,511股，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为7,605,845,511股。 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1,047人，代表股份4,285,919,2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3503%。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1,044人，代表股份3,412,378,759股，占本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4.865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34人，代表股份422,417,8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5539%）；出席本次会议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股份873,540,498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1.4851%。

2．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公司已发行A股股份总数为5,904,049,311股，享有表决权的A股股本数为5,904,049,311股。出席会议

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1,044人，代表股份3,412,378,7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

的57.7973%。

3．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公司已发行H股股份总数为1,701,796,200股，享有表决权的H股股本数为1,701,796,200股。 出席会议

的H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3人， 代表股份751,772,29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H股股份总数的

44.1752%。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中介机构出席和列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

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等中介机

构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具有合法性和完备

性，会议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均获得了通过。

具体审议议案如下：

序号 提案名称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获

得

通

过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提案

1

关于修订 《广

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

及其附件的议

案

A股

3,225,004,

805

94.5090%

169,356,

303

4.9630%

18,017,

651

0.5280%

是H股 750,833,494 85.9529%

120,882,

723

13.8383% 1,824,281 0.2088%

合计

3,975,838,

299

92.7651%

290,239,

026

6.7719%

19,841,

932

0.4630%

说明：

1．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

2．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总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

造成的。

（二）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本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具有合法性

和完备性，会议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均获得了通过。

具体审议议案如下：

序号 提案名称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获

得

通

过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提案

1

关于修订 《广

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

及其附件的议

案

A股

3,225,004,

805

94.5090%

169,356,

303

4.9630%

18,017,

651

0.5280% 是

说明：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A股类别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须经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本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具有合法性和完备性，会议提案

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均获得了通过。

具体审议议案如下：

序号 提案名称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获

得

通

过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提案

1

关于修订《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及其

附件的议案

H股 629,065,294 83.6776%

120,882,

723

16.0797%

1,824,

281

0.2427% 是

说明：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H股类别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须经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根据上述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

会的表决结果，股东大会：

（一）同意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废止其附件《监

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公司章

程》向监管部门备案的相关手续以及办理因《公司章程》修订所涉及的工商登记变更等相关手续。

（二） 同意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经营管理层修订、 删除公司各项内部规章制度中涉及监事

会、监事的相关内容，并将股东大会修改为股东会。 如涉及实质性修改的，仍应按照规定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三）同意撤销监事会办公室，自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

起生效。

《公司章程》经本次股东大会批准生效。 生效后的《公司章程》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zse.cn）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自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生效之日起，由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 本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周锡太先生、王振宇先生、郑春美女

士、周飞媚女士及易鑫钰女士自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生效之日起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 各监事已确认，其

与本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并无歧见，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亦无任何有关辞任的事宜须提呈各股东

注意。 王振宇先生、郑春美女士及周飞媚女士亦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周锡太先生及易鑫钰

女士作为公司员工， 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本公司对各监事在任职期间对本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三、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说明

（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提案

1

关于修订《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

的议案

240,327,734 56.1905% 169,356,303 39.5968% 18,017,651 4.2127%

（二）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A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提案

1

关于修订《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

的议案

240,327,734 56.1905% 169,356,303 39.5968% 18,017,651 4.212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雪莹、曾雨竹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A股

类别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984� � � � � � � � � � �证券简称：建设机械 公告编号：2025-068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于2025年12月19日以邮

件及书面形式发出至全体董事，会议于2025年12月23日上午9:3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 会议

由董事长车万里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会议充分讨论了会议议程中列明的议案，经过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7）。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现组成如下：

（一）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车万里

委员：车万里、马晨（独立董事）、柴昭一、耿洪彬、惠鹏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沈灏

委员：沈灏（独立董事）、王鲁平（独立董事）、黄爱民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鲁平

委员：王鲁平（独立董事）、马晨（独立董事）、樊福锁

（四）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马晨

委员：马晨（独立董事）、沈灏（独立董事）、车万里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5-069）。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上述第一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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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1月8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1月8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西安市金花北路41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1月8日

至2026年1月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否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告于2025年12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另行刊登的股东大会会

议资料，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将不迟于2025年12月31日（星期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

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

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

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

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

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

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84 建设机械 2025/12/31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员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

人股东账户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4、出席会议股东请于2026年1月5日、1月6日，每日上午9时至11时，下午2时至4时到公司证券投资部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

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登记。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预计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授权代理人食宿、交通费自理；

2、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金花北路418号；

3、邮政编码：710032；

4、联系电话：029-82592288，传真：029-82592287；

5、联系人：李晓峰。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1月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

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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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事项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基本情况

1、公司于2023年12月22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于2024年1月9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事项，并授权董事会

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

3、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

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授权董事会办理有效期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4、公司于2025年1月7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授权董事会办

理有效期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期限延长12个月，即至2026年1月8日。

二、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原因

自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披露后，公司与中介机构积极推进各项相关工作。 综合考虑目前宏观经济环境、公司实际

情况、发展规划，结合资本市场环境变化等诸多因素，经公司董事会、管理层的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发行股票事项。

三、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系根据外部市场环境、公司实际经营、现金流保障情况、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作出

的决定。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本次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业务的正常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本次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提交至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